
西昌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

转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西

学院教〔2025〕26 号）等学校文件精神要求，结合教师教育学

院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西昌学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

学生。

第二条 在学院教学资源许可和教育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

尊重学生意愿，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合理的专业选择需求。

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

持学生自愿、学生和学院双向选择的原则；坚持择优录取、集体

决策的原则。各专业的转专业计划、基本准入条件、考核程序、

录取结果等在规定范围内公示，接受广大师生监督。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学院设立转专业工作小组，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

成员包括学院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教务科负责人、

学院办公室负责人、实验实训室负责人、学生科负责人、分团委

负责人及各教研室主任等。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于教

务科，具体负责转专业相关日常工作。

工作小组负责指导和执行本学院转专业工作，制定转专业实

施细则（含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标准、成绩构成、考核程



序、录取规则、申诉途径等内容）和具体实施方案；负责对申请

学生的思想素质、学习成绩、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发展潜力等

进行综合考核。

教师教育学院纪委（以下简称 “纪委”）负责监督本学院

整个转专业工作，保障转专业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第三章 学生转出申请条件

第五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专业完成学业。经过一学期

及以上在原专业的学习，发现对其他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的，可

申请转专业。

第六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第四学期的在读学生；

（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三）身心健康，符合转入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第七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的特殊条件：

（一）经二甲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因身体原因不能在原专业

学习、但能在学校另一专业继续学习者。

（二）学生保留入学资格后报到、保留学籍或休学期满复学

时，因原专业停招、撤销等可申请转入相近专业学习。

（三）学生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申请调整

专业者。



第八条 高考综合改革相关省份普通类专业学生在首选物理

或历史的专业内，可提出转专业申请。高考按文理科划分的普通

类专业学生，不能跨大类申请转专业。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转专业：

（一）国家特殊招生录取类型（如对口、定向就业、专升本

等），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能转专业

的。

（二）由低学历层次专业转入高学历层次专业的。

（三）艺体类专业和普通类专业互转。

（四）高考综合改革相关省份学生其高考选考科目不符合申

请转入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高考文科考生申请转入理科专业，

高考理科考生申请转入文科专业。

（五）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者。

（六）在我院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或转学进入学校的。

第十条 根据学校对转入学生累计总数控制在同年级新生

20%以内的原则，我院建议按学期进行如下细化分配：第一学期

约占 10%，第二学期约占 9%，第四学期占 1%。其中，第七条第

（二）（三）款情形不占转专业指标。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学生申请。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在学校规定的

时间内，填写《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说明转专业理由并附上相应材料，交原学院辅导员汇总后，统一

交至教师教育学院教务科。

第十二条 转入学生考核方式。

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学生考核分为材料审核和综合评价两

部分。

审核。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学生应符合第八条。

综合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原专业成绩和师范技能素养。

第五章 综合评价成绩的计算和转入学生的确定

第十三条 转入专业综合评价成绩（K）由两部分组成，分别

为原专业成绩（按照所修课程平均成绩）年级排名赋分值及师范

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

1.原专业成绩（按照所修课程平均成绩）年级排名赋分值（Z）

原专业成绩赋分值（Z）=（1-专业成绩占该专业年级排名百

分数）*30

2.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M）

（1）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M）=面试成绩/100*70

（2）面试总分 100 分，涉及教育情怀与职业认同、表达与

沟通能力、专业素养与发展潜力、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等方面的

考核。

具体内容及分值分配如下：

① 教育情怀与职业认同(25 分）：主要考查学生对教育事

业的理解与认同度。



② 表达与沟通能力（25 分）：主要考查学生的普通话水平、

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沟通交流能力。

③ 专业素养与发展潜力（25 分）：主要考查学生三笔字、

简笔画、说课微课技能与学习潜力。

④ 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25 分）：主要考查学生的适应能

力、抗压能力等。

第十四条 综合评价成绩（K）的确定

转入专业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K）=原专业成绩（按照所修

课程平均成绩）年级排名赋分值（Z）+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

（M）。

分数相同者，按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顺序进行排序。

第十五条 转专业学生的确定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转学生名单，公示 3 天无异议后，

报送学校教务处。经学校研究同意并正式发文后转入我院相应年

级专业学习。

第十六条 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

申诉提出。申诉人需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西昌学院学

生申诉书》至纪委（监督电话：0834-3958255）。由于不可抗拒

的自然因素或者其它正当理由而耽误规定申诉期限的，在不可抗

拒因素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失效后的次日起的 10 日内提出申诉，

并须说明理由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申诉书内容要求。申诉书应载明：申诉人信息、被申诉事项、



具体事实与理由、明确诉求，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处理流程。公示期内提出申诉的，纪委立即受理，对申诉人

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从接到申诉书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复查

结论并告知申诉人。公示期外提出申诉的，纪委在 5 日内决定是

否受理并通知申诉人。

回避与复议。处理人员应回避利益相关事项。申诉人对决定

不服，可在 15 日内向纪委申请复议。

第六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七条 综合评价成绩计算工作由学院教务科负责完成，

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核。工作人员要遵守工作纪律，除考生本

人外，不得向外透露他人的成绩情况。

第十八条 转专业工作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整

个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各相关人员必须严格保密，泄密行为须

承担相应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从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如与学校最新规定不一致的地方，以学

校有关要求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师教育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解

释。

西昌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25年 12月 4日


